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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第二次渔船检验机构业务范围
资格核定的通知

各县市(区)交通运输(住建交通)局、市海事中心:

目前，全省渔船检验及监督管理体系基本建成，为切实规范

渔船检验工作，根据上级有关要求，现就开展第二次渔船检验机

构业务范围资格核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业务范围核定程序

各县市(区）交通运输（住建交通）局渔船检验机构单独编

写申请材料，报市海事中心后，由市海事中心统一汇总报送省渔

船检验处，省渔船检验处进行初审并初步划定检验业务范围后，

报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审批。

二、申报材料

申请渔船检验业务范围核定须提供下列材料（一式两份）：

（一）渔业船舶检验机构业务范围核定申请书（附件 1）；



（二）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设置机构的文件（或机构改革渔船

检验职能划转和落实检验职能的文件）；

（三）检验机构类别和检验业务范围说明材料；

（四）机构设置情况说明文件，包括内部机构设置、分支机

构设置情况等；

（五）验船人员基本情况登记表（附件 2）；

（六）管理制度登记表（附件 3，并附业务工作制度、机构

内部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文本）；

（七）办公用房情况、设施、设备配置情况说明材料；

（八）涵盖本机构业务所需的检验管理文件和检验技术文件

清单；

（九）渔业船舶数据登记表（附件 4）。

三、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渔船检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

验条例》赋予各级渔船检验机构的法定职责。各地交通运输部门

要切实承担起渔船检验及监督管理职责，认真落实渔船检验主体

责任和具体检验单位或部门。各级渔船检验机构要按相关规定和

要求，积极申报检验业务范围核定，依法依规开展渔船检验工作。

（二）申报要求。

1.申请检验业务范围核定时，按上述申报材料要求和规定提

交申报材料，申报材料由市级机构汇总后统一报送。



2.关于检验机构类别和检验业务范围。根据《渔业船舶检验

管理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原则上市级机构定为 C 级，承担

辖区内内河渔船检验；县级机构定为 D 级，承担辖区内 12 米

以下内河小型渔船检验。

请各县市区按照附件填报要求，于 2023 年 6 月 15 日前，将

申请材料报送至市海事中心船舶检验科。联系人：王军、

15385002497，邮箱：418911701@qq.com。

附件：1.渔业船舶检验机构业务范围核定申请书

2.验船人员基本情况登记表

3.管理制度登记表

4.渔业船舶数据登记表

滁州市交通运输局

2023 年 5 月 30 日

mailto:116350738@qq.com


附件 1

渔业船舶检验机构业务范围核定申请书

申请单位 地 址

主要负责人 职务 电 话 邮编

文件材料目录：

申请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省、自治区、直辖市渔业船舶检验局（处）初审意见：
（申请执行机构时，省、自治区、直辖市渔业船舶检验局（处）须在该栏填写审核意见及拟
授权承担的检验业务范围）

（初审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审查（考核）意见：

考核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主管机关审批意见：

（审批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验船人员基本情况登记表

填报单位（公章）： 填报日期：

序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验船师证书等级 专业技术职称 从事船检工作年限 备注



附件 3

管理制度登记表

填报单位（公章）： 填报日期：

序号 管理制度名称 发布单位 生效日期 备 注

注：包括验船人员考核，检验发证管理规定，档案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



附件 4

渔业船舶数据登记表

填报单位（公章）： 填报日期：

种 类

船长

内河渔业船舶

捕捞船

渔船总数

其他船

渔船总数

船长≥12m

船长<12m

合计

注：渔船总数：指已在渔港监督部门登记的渔业船舶数和正在建造的渔业船

舶数之和。


